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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分立方案

一、为适应市场要求，增强公司竞争能力，    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公司）实行分立。

二、本次分离为新设分立，甲公司因分离解散，家公司的财产、营业、债务等按本方案分割，形成乙股份有限公司及丙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公司。

三、甲公司资本总额为   元，股份总数为   股，每股面值为    元。因分立，由乙公司承受资本    元，承受股份     股。由丙公司承受资本     元，承受股份   股，每股面值不变。

四、家公司现有股东    人 ，其中    人转为以公司股东，    人转为丙公司股东。

五．甲公司现有资产总额    元，其中    元由以公司承受，     元由丙公司承受。

六、家公司资产中，由债权    元，其中   元由乙公司承受，    元由丙公司承受

七．甲公司的债务总额为     元，其中    元由乙公司承受，    元有丙公司承受。

八．分立通知发出分立公告发表后，需要偿还债务时，可以对第六款数字作适当调整

九．甲公司现有生产厂家   家、销售商店    家。其中，     甲生产厂家及    家销售商店的营业由乙公司承受，其余生产厂家及销售商店的营业由丙公司承受。

十、甲公司现有事董事   名，其中     名调乙公司，     名调丙公司

十一、甲公司现有监事     名，其中    名调乙公司，    名调丙公司

十二、甲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   人、科技人员    名、财会法律等专业人员    名。其中    %调乙公司，    %调丙公司

十三甲公司现有职工   人，其中    %调乙公司，    %调丙公司

十四、不同意分立的股东，可以要求甲公司以公正价格收购自己的股份。甲公司收购后，再以公正价格买与其股东。甲公司不收买或收购后未卖出时，不得实行分立。

十五、甲公司职员、职工不因分立而降低报酬或接受不利的条件改变。不同意分立的职员、职工可以申请调离，家公司应予准许

十六、    年   月   日召开家公司临时股东大会，对讨论通过分立决议及本方案。

十七、前款决议及方案通过后，家公司董事会应即向    省人民政府（国务院    部委）提出分离申请

十八、欠款申请获准后一周内，由调往乙公司的董事组成乙公司筹委会，由调往丙公司的董事组成丙公司筹委会，分别代表乙、丙公司处理分立事务。

十九、乙、丙公司筹委会成立后，应即办理各项分立手续。

二十、分离手续结束后，乙、丙两公司应分别召开股东大会，报告分离结果，并进行登记。

    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长

 年    月   日


